附件1：

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登记表
	姓  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民族
	

	生源地
	
	政治面貌
	
	职务
	

	专  业
	
	学  历
	

	联系地址
	
	就业单位
	

	主要事迹：

填写要求：以第三人称的口气，将研究生就读期间思想上、学习、学术研究上，社会实践、班级工作等表现进行客观评价。

主要事迹材料控制在800字左右，调整字体，将表格填充。




    注：1.本表一式二份:本人档案、学校各一份。

       2.用钢笔填写，字迹清楚，经系、校（院）盖章，领导签字方有效。

	

	院

系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（签名盖章）
	学校意见
	（签名盖章）

      

	市教委意见
	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备注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制表

